
关于做好2023-2024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实习

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学院：

为加强实习工作管理，确保实习教学质量，现将

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实习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习类型

（一）认知实习和课程实习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计划在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开

展的认知实习、课程实习和金工实习。

（二）毕业实习

1．各相关学院 2022 级专升本学生毕业实习。

2．文法学院、艺术与设计学院（舞蹈专业除外）2020

级全体本科生毕业实习；管理学院 2020 级会计学专业、财

务管理专业全体本科生毕业实习。

二、实习平台

2023-2024 学年继续使用校友邦实习实践平台对实习工

作实施全程管理，各类人员的账号、密码不变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认知实习和课程实习

2023 年 10 月 18 日前，相关学院完成联络实习基地、开

展实习动员、发布实习计划、公布实习要求、安排指导教师、

完成学生实习注册等工作。

（二）毕业实习

在 2024 届上述学生本学期课程结束前 3 周内各相关学

院开展实习动员、发布实习计划、公布实习要求、安排指导



教师、完成学生实习注册以及审核实习岗位等。毕业实习时

长不得低于 3 个月。

四、实习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和管理

各相关学院实习工作在分管教学副院长统一领导下进

行，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，结合学院情况，合理设置好学

院实习管理员、实习负责人、实习指导老师，保证实习工作

的正常开展。

（二）开展安全教育和监督

在实习开展前制定详细的实习安全预案，对学生进行扎

实细致的安全教育工作，对实习学生的安全进行监督，及时

排查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，确保实习安全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加强计划制定与落实

根据专业培养目标，按照实习大纲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习

计划，报教务部备案。实习计划的内容应包含：实习基础信

息、实习单位地点及名称、实习目的及主要内容、实习时间

安排（进度）、经费预算等。利用校友邦实习实践平台和线

下指导相结合方式抓好实习工作落实。

（四）及时准确报送实习数据

根据“2022-2023 学年‘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’

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”要求，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，每月

要上报上一个月完成的实习数据。请各单位使用校友邦实习

实践平台加强对实习过程的管理和实习相关数据的记录，并

按期完成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”的实习数据报送

工作。



五、提交材料

（一）各相关学院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

《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各专业实习计划明细表》（见附件

1）。

（二）认知实习、课程实习和金工实习负责人应于实习

开始 1 周前提交《实习计划表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实习大纲》

（见附件 3），于实习结束后 1 个月内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

实习成绩并提交《实习总结》（见附件 4）。

（三）开展毕业实习的，其相关学院实习工作负责人于

2024 届学生课程结束前 1 周内，提交本单位本届学生毕业实

习工作方案。

请相关学院在规定时间内，将上述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

件提交给教务部教学运行科备案。

联系人：彭媛媛 联系方式：88147069

办公地址：综合楼 11 楼 1125 办公室

附件：1．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各专业实习计划明细

表

2．实习计划表

3．实习大纲

4．实习总结

教务部

2023 年 9 月 25 日


